《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听证报告

按照省、州、县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安排部署，油松岭乡人民政府于2023年10月启动《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期间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开展了调研和基础资料收集。《规划》初稿形成后，2024年6月在乡人民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公众征求意见，《规划》先后征求乡镇人民政府两委班子、相关站所及县直部门建议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12条，经过修改完善形成本次听证稿。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油松岭乡人民政府于2024年8月7日组织召开了《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听证会》（以下简称“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听证会第1号公告。2024年7月24日，在油松岭乡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举行《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和旁听代表的名额及其产生方式、报名方式和要求等相关内容。
（二）发布听证会第2号公告。2024年7月31日，在油松岭乡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举行《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旁听代表名单等事项，并将《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微信公众号）》等听证会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事由
听取社会各界对《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二）时间和地点
2024年8月8日9：00，听证会在油松岭乡坝区党群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
（三）听证参加人
《规划》听证会由乡党委书记杨文静主持，决策发言人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永然担任，乡司法所所长杨晓兰、乡纪委专干马艳宝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监察人出席听证会。乡党政办公室主任黄麻宽、乡党政办工作人员孔双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记录员人。乡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余剩、 
乡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飞凡、州人大代表管能芬作为本次听证会听证旁听人。本次参加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共计15人，实到15人，符合《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要求。
（四）听证程序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第一、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第二、听证主持人就听证事项作说明；
第三、请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张瑞就听证稿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第四、请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听证人就听证代表提出的问题作解答；
第五、请听证监察人就本次听证会进行发言；
第六、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三、听证代表意见建议情况
会上，听证代表结合实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对《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均表示支持和赞同，总体认为《油松岭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编制工作准备充分，是油松岭乡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也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经过梳理，15名听证代表和3名旁听代表共提出了12条意见和建议。经研究，听证意见的采纳情况如下：
1.国土空间规划要与青云山项目规划相符合，确保项目落地。
编制单位回应：采纳P62，已和青云山项目对接。
2.国土空间规划要充分考虑群众建房需求，预留充足宅基地，规划要切实关注搬迁到坝区群众实际，尽量保留已建住房，预留新增宅基地。
编制单位回应：部分采纳，P34,P70村庄规划已考虑已群众建房需求，部分坝区已建住房还未纳入村庄规划，村庄规划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
3.建议因油松岭山坝情况较为特殊又因行政辖区划分原因，规划范围出现冲突，希望在坝区乡镇规划中进行结合考虑。
编制单位回应：采纳，油松岭乡搬迁至旧城镇部分，如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则在本次乡镇规划中予以考虑保障用地，如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则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
4.山区工业用地规划中，要考虑山林保护和绿色发展，对与山林冲突地段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和其他情况。
编制单位回应：部分采纳，村庄规划已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对工业用地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做到安全选址，绿色发展。
5.集聚建房存在地质安全隐患，营庆村现有居住的散户，活动室纳入规划或进行标注。
编制单位回应：不采纳，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指南》原则上30户以上相对集中的自然村（集中居民点）应结合道路、河流、林地、草地等实体边界，划定相对完整的村庄建设边界；原则上单条村庄建设边界闭合线面积不小于5亩。目前村庄规划已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
6.空间格局规划的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乡村发展区、城镇发展区要科学合理规划。
[bookmark: _GoBack]编制单位回应：部分采纳，P34规划分区按照下列基本规定划定：（1）以主体功能定位为基础，体现规划意图，配套管控要求；（2）当出现多重使用功能时，应突出主导功能，选择更有利于实现规划意图的规划分区类型；（3）如乡镇域内存在本指南未列出的特殊政策管控要求，可在规划分区建议的基础上，叠加历史文化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管控区域，形成复合控制区。
7.调整部分工业商业用地。
编制单位回应：暂不采纳，修改位置及图斑已收集，由于村庄规划已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
8.按照今天意见修改油松岭村的村庄规划成果。
编制单位回应：暂不采纳，村庄规划已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
9.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与住建（垃圾、污水、人防、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相匹配）。
编制单位回应：采纳，P71以上重点项目在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已明确位置，在本次规划中也将再次明确位置。
10.规划应尊重历史指导，注重规划的实用性，部分村庄内农村宅基地为永久基本农田，油松岭村搬迁至旧城、平原、新城的村庄应纳入规划范围。建议每个村民小组预留5户以上农村宅基地，未来规划修改时多与村干部和群众沟通。
编制单位回应：暂不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第三十五条　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禁止通过擅自调整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方式规避永久基本农田农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的审批。目前村庄规划已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时，修改单位将与村干部及群众加强沟通，加强相关政策宣传。
11.油松岭村位于新寨门口的工业用地规划不合理，建议调整至于青云寺岔路口旁。
编制单位回应：暂不采纳，P48修改位置及图斑已收集，由于村庄规划已全部入库备案，未来根据《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进行修改村庄规划成果。
12.听证稿里行政单位标注有误，镇改为乡，《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试行）》何时可以对村庄规划进行修改。
编制单位回应：采纳，行政单位标注均已核对修改，《云南省村庄规划动态调整管理规则》本月将正式发布，逐步开始村庄规划修改工作。
油松岭乡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2日
